青岛市水务管理局执法职责、
执法依据

[bookmark: _GoBack]执法职责：负责实施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组织查处全市重大涉水违法事件,调处跨区水事纠纷，市内三区（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权限范围内的建设工程违法行为的查处。

执法依据：1、行政许可依据：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2、行政处罚依据：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3、行政强制依据：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四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
4、行政征收依据：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进行治理。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取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和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水土保持费用，按照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处理。
5、行政检查依据：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并依法进行查处。
6、其他行政执法行为：例，对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
    (一)因自然原因，水资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取水、退水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生态与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
    (四)出现需要限制取水量的其他特殊情况的。
    发生重大旱情时，审批机关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取水量予以紧急限制。




